
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心得体会

2015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二
主编：陈 坚 运营总监：李燕果

制版：张 迪 邮箱：zmblilun@126.com

L1

■ 赵克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旗帜

鲜明、直面问题，抓住了关键少数，点准了

关 键 问 题，提 出 了 关 键 举 措，给 全 党 以 力

量、给干部以教育，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自觉

和使命担当，彰显了我们党全面依法治国

的坚定决心。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举措，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提供了有力指导，为贯彻落

实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战 略 部 署 提 供 了 重 要 遵

循。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深入把重要

讲话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不

断提升对自身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

用、责任使命的认识，提升对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的认识，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把

依法治国方略落到实处。

领 导 干 部 做 尊 法 学 法 守 法 用 法 的 模

范，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法治之魂，旗帜鲜明坚持和维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必须充分发

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依法治国的全

过 程 和 各 方 面，在 坚 定 道 路 自 信、理 论 自

信、制度自信中，不断深化法治实践。社会

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

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要坚持宪法确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

政体不动摇，坚定不移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领导干部必须服

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

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始终把厉行法治作为治本之策，把权力运行

的规矩立起来、讲起来、守起来。公正是法

治的生命线，必须牢记宗旨意识、追求公平

正义、保护人民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领 导 干 部 做 尊 法 学 法 守 法 用 法 的 模

范，要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坚决纠

正和解决法治不彰问题。要集中解决好不

屑学法、心中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

法不严、粗暴执法，干预司法、徇私枉法，利

欲熏心、贪赃枉法的问题。全省各级领导

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到，法治不彰，党无宁

日，国无宁日；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

国；一定要深刻认识到，领导干部对法治建

设既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

致命破坏作用；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认真对照、

深查细剖自身存在的法治不彰问题，对症

下药、抓紧整治。要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进一步重申，必须坚持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领 导 干 部 做 尊 法 学 法 守 法 用 法 的 模

范，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始终做到标准更

高、要求更严，先人一步、走在前列。要努

力 做 尊 法 的 模 范，带 头 尊 崇 法 治、敬 畏 法

律，始终对法律怀有尊崇之心，对领导干部

的法治素养，要抓早抓小、抓常抓长、从严

把关，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

铸到头脑之中，体现在日常行为之中。要

努力做学法的模范，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

律，打牢依法办事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

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准

确把握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方针和重

大部署。首要的是学习宪法，还要学习同

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

规。各级党委要重视法治培训，完善学法

制度。要努力做守法的模范，带头遵纪守

法、捍 卫 法 治，自 觉 将 其 作 为 自 己 履 职 尽

责、安身立命最基本的要求，牢记法律红线

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守法律、重

程序、讲规矩。要努力做用法的模范，带头

厉行法治、依法办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要善于从法律的视

角审查行为、权限、内容、手段、程序的合法

性，做到既不滥用职权、违法用权，又不畏

首畏尾、消极怠工。

领 导 干 部 做 尊 法 学 法 守 法 用 法 的 模

范，既要靠自觉，更要靠落实责任。各级党

委要切实履行领导责任，统筹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党政

主要负责人要当好第一责任人，既要自己

当好合格的“关键少数”，也要抓好“关键少

数”。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分管责任，各

级各部门要落实好职责范围内的责任，形

成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法治工作格局。要加

强督促检查，强化责任追究，确保各项任务

真正落到实处。

领 导 干 部 做 尊 法 学 法 守 法 用 法 的 模

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到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牢牢把握

全面依法治国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

切实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中来谋划和推进。要坚持把法治贯穿

于全面小康建设全过程，努力做到小康和

法治同步发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维护稳定，把“法

治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

处理好法治和改革的关系，努力做到改革

和法治同步推进，紧紧围绕“两加一推”、生

态建设、扶贫开发和开放创新，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突破，解决好

发展和生态两个问题。要从严依规管党治

党建设党，努力做到党建和法治同步提升，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下

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自

觉 做 政 治 上 的“ 明 白 人”、经 济 上 的“ 清 白

人”、作风上的“正派人”。全省各级领导干

部都要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务必坚定理想

信念，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务必公

道正派用人，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

力；务必做到言行一致，始终对党忠诚、襟

怀坦白；务必增强法纪观念，任何时候都坚

守底线、不踩红线；务必培育良好家风，管

住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务必坚

持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

全面依法治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事 关 人 民 幸 福 安 康，事 关 贵 州 同 步 小

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紧紧抓住贫

困落后这个主要矛盾和加快发展这个根本

任务。一要鼓起劲来抓发展，努力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又好又快发展。按照全国“两

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克服经济

下行压力大，问题矛盾多，稳增长调结构任

务重的困难，努力把当前经济工作抓好，确

保经济发展一季度“开门红”，确保上半年

各项经济目标任务的完成。二要弯下腰来

拔穷根，努力建设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

试 验 区 。 现 在 距 2020 年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只有五六年时间了，加快扶贫开发、同

步小康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必须坚持

主基调主战略，特别是要抓好减贫工作，加

快 改 革 步 伐，推 进 法 治 建 设，从 严 干 部 管

理，实施好贫困县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

精准发力拔穷根。三要携起手来创新业，

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

积极促进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参与实施“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打造贵广高铁

经济带合作实验区。加快发展创客园区、

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打造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新引擎，努力让各民族携起

手来、共同奋斗，使每一个民族都跟上同步

小康的步伐。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领导干部要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 王立胜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得以长

足发展，中国人民逐渐摆脱了贫困，但同时

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贫富分化严峻，利

益集团、官僚主义、特权等都制造社会不公

正，引发各类社会矛盾，所有这些问题、矛盾

的产生都根源于公平正义的旁落，对公平正

义的诉求正成为时代的强音。公平正义是

社会发展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

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衡量一个社会的历史

进步性的价值尺度，是建构未来社会的指导

性原则，公平正义的丧失是马克思批判资本

主义的重要根据。党的十八大之后，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统领的公平

正义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同时全面

展开。

（一）公平正义理念成为新时代的执政

原则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

“ 着 力 保 障 和 改 善 民 生，促 进 社 会 公 平 正

义”，强调“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

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

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

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

等发展权利”。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

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

调要从司法上保障公平正义，“我们要依法

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

损害人民群众权益”，要坚持依法治国，“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

化、法制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

近平同志讲话，“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根本要求。”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

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主张公平正义迫在眉

睫，公平正义理念将是中国共产党今后执政

中的主基调。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社会公平正

义的发动机

十八大后，我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序幕，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

央 关 于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正式启动。全面

深化改革是构建公平正义社会的动力：为

“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

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

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启动“加快完善现代

市场体系”建设；为确保“非公有制经济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

会发展重要基础”的地位，提出“坚持和完善

基本经济制度”；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

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

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

府”，启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为

“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

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启动“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为消灭城乡二元结构，提出“健全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为“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建设”；为“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出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

子 ”，提 出“ 强 化 权 力 运 行 制 约 和 监 督 体

系”。习近平主导的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

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

进所有领域改革”，是以塑造社会的公平正

义为目标选择的全方位改革，是把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

结合。

（三）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夯实实

现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

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生产力的发达，离

不开物质资料的充裕和人民的富足，发展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

地位始终是我党的首要目标选择。习近平

讲，“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依然是经济建设，

并 在 经 济 发 展 的 基 础 上 推 动 社 会 全 面 进

步”。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才

的培养，所以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有

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

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

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

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

步”。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和创新迎来

了新纪元，2013 年 8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作重要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同年秋，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描绘了我国

与有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蓝图，APEC

经济体与“一带一路”的目标区域虽然高度重

合，是中国应对世界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和

加强对外合作的务实之举，是推动中国乃至

亚太、亚欧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案。

（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

治国理政总体思路层面为实现公平正义提

供体制机制保障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政

治实践过程本身也必须以追求公平正义为

目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保障公

平正义的能力和手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加快形成科

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

力又和谐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

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

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召开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

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

间表，我们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中国长远发展奠定更好的制度

基础。”

（五）法治中国建设确保公平正义法治

化制度化

法治中国建设是公平正义理念得以实

现的根本保障，它是一项立法、执法、司法

和守法共同推进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党的

十八大以来，针对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提

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

明了路径方向。奉法者强则国强，“‘国无

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

则国弱’。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们国家和社会生

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

们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

新起点。”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保

证法律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法 治 体 系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国

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法

治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底线，十八大以来强

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面守法，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作为首要价值追求，用法治来维护公平正

义，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能使人民

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六）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是公

平正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坚持公平正义首先要肯定人民群众的

历史主体地位，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

位是习近平的一贯主张。他要求全党要“始

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

民谋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

根本宗旨，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人民群

众当主人、当先生，虚心向他们求教问策，把

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领导艺

术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

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和力量。党

员领导干部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把

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把执政

为民、为民用权作为正确使用权力的基本准

则，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

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坚持党的群

众路线，树立正确的群众观，肯定人民群众

的历史主体地位，是确立公平正义理念的根

本前提。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尊重人

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伟大实践。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贯穿了“照镜

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人

民是立党之本，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

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

到坚如磐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密切了党群关系，摆正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

的位置，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七）消灭特权、反对腐败是维护公平正

义的突破口和重要举措

取消特权是习近平主席推行公平正义

理念的重要步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

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指出，“各级党委要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

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

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

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

决不允许搞特权。”2012 年 11 月 15 日，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

就强调要下大气力解决贪污腐败等问题，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

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

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

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2013 年正式成

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巡视

组，王岐山同志任组长，设立 5 个巡视组，巡

视组定位于履行监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

“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

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党中央不断强化反

腐力度，致力于消灭腐败，消灭特权，目的是

还社会以公平、正义。仅 2014 年就查处省

部级以上腐败官员 40 名，极大地震慑了贪

腐分子。

（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民

族平等和中华各族人民大团结是保障民族

间公平正义的根本政策和公平正义的具体

体现

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和各民族之间

相互尊重，是公平正义观念在民族工作中的

根本指针。习近平总书记重新强调民族区

域自治，“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

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是 56 个民族共

同组成的大家庭，民族团结是中国各民族的

生命线，“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

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

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加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

在 中 华 民 族 大 家 庭 中 手 足 相 亲 、守 望 相

助”。还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

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

大局。”各民族要确立在国家中的主体意识，

“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对祖国的认同

感，在精神上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在

民族政策上要改善民族地区的民生，“发展

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惠及当地上、

落实到增进团结上，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

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共享祖国

繁荣发展的成果。

（九）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维护公平正义

的基本保证

保障民生是伸张公平正义的基础，民生

事业是维护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生存与发

展的最后屏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

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

好生活。民生改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

艰巨的、复杂的工程。对此，习近平同志强

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

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实现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

从全面改革到经济建设，从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法治中国建设，从尊重人

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到消灭特权、反对腐

败，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到保障和改善民

生，习近平总书记制定了一整套以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为目标指向的治国理政的根本方

略，为新时期的社会改革、发展确立了基本

的路线与方向。

（作者系新疆喀什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

公平正义是中国梦的价值体现

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